               门诊特殊疾病申报须知

    一、申报所需材料

1.衡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（http://www.hehs.hrss.gov.cn）下载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鉴定表》，打印一式两份，填写清楚，加盖单位公章（破产改制单位人员除外）

2.三张一寸彩色照片

3.身份证复印件一份

4.近期用药处方一份

5.近两年病历资料

6.破产改制人员除以上资料还需提供医保病历本首页复印件两份，（无病历本的提供医保卡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两份）

7.单位医保负责人收齐资料后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《申报门诊特殊疾病单位汇总表》一式三份，填写清楚加盖单位公章，在规定时间内连同上述资料一并交到人社局医保科（人力资源大厦416）。

有单位的通过单位申报，没有单位的破产改制人员可以自己申报。

二、申报时间：10月8日-10月31日（不含双休、节假日）

三、定点医疗机构：哈院、二院、三院、四院、五院、中医院、衡水心血管病医院、京大心理康复、精神病医院。

四、定点零售药房：为民总店、为民民兴店、恒康大药房、华威大药房

注：医疗机构和零售药房只能选其一作为定点填写。

咨询电话：2215665、2157732
